
灌政办发〔2014〕55号

县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灌南县电力设施保护

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，驻灌部省市属单位：

因人事变动，经县政府研究，决定对灌南县电力设施保护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。调整后组成人员如下：

组  长：廖朝兵    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朱洪军   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郑永道    县经信局局长

何  亮    县供电公司总经理

成  员：唐学勤    县人民法院副院长

孟凡之    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

吴梓进    县安监局党组书记

李晓霞    县住建局副局长、规划局副局长

袁静军    县住建局党委副书记、工会主席

于国军    县交运局党委副书记

张  朝    县文广体局副局长

刘  兵    县城管局副局长

张新海    县林业局副局长
刘长玉    县水利局副局长

刘恩惠    县经信局副局长

陈开军    灌南工商局副局长

杜兴军   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、指挥中心主任

廖朝文    县国土局局长助理

罗林华    县电信公司副总经理

代  鹏    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设在县供电公司，何亮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特此通知。
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2014年5月29日

  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     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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